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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何春雨
	代表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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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表 团
	铜梁区

	工作单位及
通讯地址
	  重庆市铜梁区南城街道白龙大道118号区委办

	联系电话
	  13908358515
	邮    编
	

	□代表团建议          代表团负责人签名：

	☑代表个人建议

	建议标题: 关于规划建设铜梁至重庆新机场高速公路的建议
〔正文附后〕

	如有以下情况，请代表在该项前的方框内划“√”。
1 建议来源：□走访接待 ☑专题调研  □视察 □代表小组活动 □群众来信来访 □其他
2 建议内容属于首次或多次（年）提出：☑首次  □2次（年）  □3次（年）以上
3 代表建议公开：□代表建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不宜公开的内容 

	分类：□党委及群团工作                          □人大工作                                
☑发展规划和综合经济                      □“三农”以及水利、林业、三峡库区
□城市建设和资源环境                      □文化及社会事业                          
[bookmark: _GoBack]□体制机制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              □公共管理及政府自身建设                  
□监察委员会、法院、检察院工作            □其他

	处 理
意 见
	□代表建议
	市交通局主办、市发展改革委协办、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协办

	
	□工作参考
	


说明：1. 重庆市人大代表在市人代会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提交建议均使用此专用纸。代表应将建议文本纸质件及其电子件交代表团或代表联系组记录、核对后，由工作人员提交大会秘书处议案建议组或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
2. 承办单位应自收到代表建议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与代表沟通、联系，并自代表建议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的不超过六个月）将办理结果书面答复代表。答复函应当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并在重庆市人大代表履职服务平台“代表议案建议信息系统”中分类上传。
3．承办单位在答复函中作出承诺事项的，应当在答复函及回执中分项列出，并建立承诺事项台账，注重办理落实，并将承诺事项以及落实情况录入重庆市人大代表履职服务平台“代表议案建议信息系统”。承办单位应于每年第四季度向代表寄送本年度和上一年承诺事项的落实情况和回执，并向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报送承诺事项台账。
4. 代表收到答复函和承诺事项落实情况后，应在20个工作日内登陆重庆市人大代表履职服务平台，在“代表议案建议信息系统”中填写回执，也可将回执邮寄或传真给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逾期未反馈回执的，将记入代表履职档案，不纳入承办单位办理工作满意情况的统计范围。
5．代表对建议办理工作或办理结果不满意的，应当填写具体意见，由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视情况要求承办单位重新办理。
6. 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议案建议办理处联系电话（传真）：67678697，67678756。
注 意 事 项
（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和《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条例》的规定，代表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以下简称建议）。
（二）代表应当与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通过走访、接待人民群众，参加视察、专题调研、执法检查、代表小组活动、列席常务委员会会议和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等方式，了解人民群众的意愿和有关机关、组织的工作情况，围绕本市改革发展稳定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深入调查、认真研究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建议。建议应当注重反映实际情况和问题，做到条理清晰，内容明确具体，一事一议。不同的事项和问题，应当分成若干建议提出。
（三）涉及下列情况不应当作为代表建议提出：
1．涉及解决代表本人或者其亲属个人问题的；
2．涉及具体的司法案件或者代转人民群众来信的；
3．属于学术探讨、产品推介的；
4．属于检举、申诉、控告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宜作为代表建议的。
（四）代表提出建议，请使用统一印制的代表建议专用纸，并将建议文本交代表团或者代表联系组记录、核对后，通过“重庆市人大代表议案建议信息系统”提交。提交时，请逐项填写和勾选相应的栏目。如是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应有代表团团长签名。
（五）代表应当根据承办单位办理代表建议的实际情况，通过填写回执，对承办单位办理代表建议的答复函，以及答复函中承诺事项的落实情况作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等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反馈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代表开展评价工作的情况记入代表履职档案。


关于规划建设铜梁至重庆新机场
高速公路的建议
[bookmark: _Toc15642_WPSOffice_Level1]铜梁代表团  何春雨  13908358515

一、问题提出背景
重庆新机场的规划建设，将连同重庆江北机场和成都双流机场、天府机场，构建起“市内航空双枢纽协同、成渝四大机场联动”世界级机场群，强化重庆、成都国际物流枢纽功能，合力建设国际货运中心。围绕重庆新机场规划布局快速直达通道，可高效整合区域内高速和铁路交通网络，增强机场对周边地区人流、物流的辐射带动力度，助推渝西北片区与川东南地区更加紧密的融合发展。
铜梁是成渝中轴线上关键节点，重庆主城都市区“桥头堡”。铜梁至重庆新机场高速公路已纳入《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规划论证项目。
一是规划建设铜梁至重庆新机场高速公路是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需要。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深化，四川进一步实施东向开放战略。规划建设铜梁至重庆新机场高速公路，可将铜安高速、三环高速、南大泸高速快速引入重庆新机场；并将成渝中线高铁、市域快线璧铜线和规划的渝遂绵城际铁路、重庆城区至铜梁至大足线、铁路西二环线，共同构建铁路、公路、航空互通互联、高效衔接的综合立体交通运输网络体系；还可利用铜安高速新规划至潼南、四川安居大英北延伸段与成南高速公路相接，有助于南充、遂宁、安岳、大英等川东南地区与潼南、铜梁、合川、永川等渝西地区互联互通，更好地服务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二是规划建设铜梁至重庆新机场高速公路是进一步完善高速公路路网结构的需要。渝西地区南北走向高速公路主要布局在中梁山与缙云山槽谷地带的绕城高速、缙云山与云雾山槽谷地带的合璧津高速，两条高速间距均约10公里；巴岳山与云雾山之间槽谷地带无高速公路。巴岳山以西的三环高速与合璧津高速间距约25公里，在云雾山与巴岳山之间槽谷地带增设高速公路，充分利用槽谷打造经济带，符合高速通道均衡性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三是规划建设铜梁至重庆新机场高速公路是增强重庆新机场辐射功能的需要。铜梁至重庆新机场高速公路，可通过铜安高速公路将重庆新机场与四川天府机场快速连接，形成优势互补；还将遂宁、安岳、潼南区域存在的大量客流，通过铜梁快速到达重庆新机场，具备服务大众实际需求功能；同时，将成渝中线高铁铜梁枢纽站与重庆新机场快速连接，促进高铁与枢纽机场功能融合，增强重庆新机场的辐射能力。
[bookmark: _Toc20877_WPSOffice_Level1]二、建议意见
一是将铜梁至重庆新机场高速公路纳入“十四五”全市高速公路网修编。二是支持铜梁区牵头开展工可等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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